附件1

里雍镇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专项工作组

为了更好地落实推进里雍镇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工作，特成立工作小组。
组  长：李华东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周景书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韦现飞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鉴忠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韦  田  镇派出所所长
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汇总上报治理情况和总结，适时召开协调推进会。
成  员：胡兰逢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兰作友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事
        覃昌隆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事
        蓝  富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事
        熊  溪   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事
        林黎艳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干部



附件2

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
4个问题品种精准治理工作表
	序号
	品种名称
	整治清单
	攻坚方案
	管控措施

	1
	豇豆
	1.重点整治豇豆监督抽查、日常监测中发现的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常见残留超标常规农药主要有：啶虫脒、氯氟氰菊酯，禁限用农药：克百威、水胺硫磷、氧乐果。
2.整治豇豆种植过程违反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规定等行为。
	1.2021年12月—2022年2月完成全区豇豆种植情况摸底调查。
2.2021年12月—2022年3月掌握全区豇豆种植病虫害发生及用药习惯。
3.2022年3月—2022年6月召开专题研究豇豆质量安全形势、存在问题，提出监管意见、建议。
4.2021年12月—2024年12月豇豆集中上市期，全面巡查检查豇豆生产主体，检查生产记录，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加大豇豆种植、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各环节监督检查、监测力度，加大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1.严格农药经营监管，落实禁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制度和实名购买制度，确保农药流向可查询。加大农药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查违法添加行为。
2.调查摸底全区豇豆种植情况，推进豇豆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建立豇豆农药安全使用指导员制度，负责区域内用药指导及监督。
3.在豇豆种植环节推广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4.组织豇豆规模化生产主体开展安全用药培训，建立种植档案，特别是在豇豆集中上市期前加大用药培训宣传，开具达标合格证，探索创建豇豆质量追溯示范区。
5.加强种植、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环节豇豆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日常监测，加大对农药残留超标问题的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2
	鸡蛋
	1.重点整治鸡蛋监督抽查、日常监测常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重点整治兽药主要有：恩诺沙星(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氟苯尼考、尼卡巴嗪、金刚烷胺。
2.整治蛋鸡养殖过程中不执行兽药休药期规定等行为。
	1.2021年9月—10月完成全区蛋鸡养殖情况摸底调查。
2.2021年9月—11月掌握全区蛋鸡养殖疫病发生及用药习惯。
3.2021年9月—2024年9月持续加大蛋鸡养殖环节和鸡蛋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各环节监督检查、日常监测、飞行检查力度，加大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1.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在经营门店显著位置张贴兽药使用知识宣传海报。
2.调查摸底全区蛋鸡养殖情况，推进鸡蛋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建立蛋鸡兽药安全使用指导员制度，负责区域内用药指导及监督。
3.在蛋鸡养殖环节推广使用广西养殖环节动态监管系统，对养殖环节用药信息全程记录。
4.加强对90日龄以后的蛋鸡使用兽药的指导。
5.针对养殖户、养殖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兽药使用规范培训及禁用兽药培训，宣传产蛋期家禽禁用的兽药规定，指导合理使用兽药。
6.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禽蛋监督抽查，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销售、餐饮服务环节鸡蛋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查办力度，涉及违法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加大审判力度。

	3
	肉牛
	1.重点整治肉牛监督抽查、日常监测常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重点整治使用“瘦肉精”等违禁兽药。
2.整治屠宰企业未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
3.整治肉牛养殖过程不执行兽药休药期规定等行为。
	1.2021年9月—10月完成全区肉牛养殖情况摸底调查。
2.2021年9月—11月掌握全区肉牛养殖疫病发生及用药习惯。
3.2021年9月—2024年9月持续加大肉牛养殖环节、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各环节监督检查、日常监测力度，加大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1.严格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监管，在经营门店醒目位置张贴科学用药海报，加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厉打击饲料中违法违规添加药物行为。
2.调查摸底全区肉牛养殖情况，推进肉牛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建立肉牛兽药安全使用指导员制度，负责区域内用药指导及监督。
3.推进肉牛现代养殖方式发展，提高饲料的消化吸收利用率，督促肉牛生产主体适度降低养殖密度，推广使用广西养殖环节动态监管系统，对养殖环节用药信息全程记录。
4.组织肉牛规模化生产主体开展安全用药培训，建立养殖档案，对育肥后期的肉牛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规定，开具达标合格证。
5.加强养殖、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环节肉牛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日常监测，加大对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的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6.督促肉牛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推进广西畜禽屠宰法规制定工作，逐步将牛屠宰纳入定点屠宰管理。

	4
	肉羊
	1.重点整治肉羊监督抽查、日常监测常见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重点整治使用“瘦肉精”等违禁兽药。
2.整治屠宰企业未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
3.整治肉羊养殖过程不执行兽药休药期规定等行为。
	1.2021年9月—10月完成全区肉羊养殖情况摸底调查。
2.2021年9月—11月掌握全区肉羊养殖疫病发生及用药习惯。
3.2021年9月—2024年9月持续加大肉羊养殖环节、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各环节监督检查、日常监测力度，加大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1.严格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监管，在经营门店醒目位置张贴科学用药海报，加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厉打击饲料中违法违规添加药物行为。
2.调查摸底全区肉羊养殖情况，推进肉羊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建立肉羊兽药安全使用指导员制度，负责区域内用药指导及监督。
3.推进肉羊现代养殖方式发展，提高饲料的消化吸收利用率，督促肉羊生产主体适度降低养殖密度，推广使用广西养殖环节动态监管系统，对养殖环节用药信息全程记录。
4.组织肉羊规模化生产主体开展安全用药培训，建立养殖档案，对育肥后期的肉羊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规定，开具达标合格证。
5.加强养殖、市场销售、食品生产、餐饮服务等环节肉羊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日常监测力度，加大对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的案件查办、审判力度。
6.督促肉羊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推进广西畜禽屠宰法规制定工作，逐步将羊屠宰纳入定点屠宰管理。






附件3
XX年XX月份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行动
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加盖公章）　                         填报时间：
	
	重点产品
	重点监管主体数量(个)
	实施绿色防控/健康种植面积(亩)/养殖量(头/只/吨)
	开展巡查检查情况
	开展快速
检测情况
	开展风险监测定量检测情况
	开展监督抽查（抽检）情况
	行政执法案件数(个)
	移送司法案件数(个)
	销毁问题产品数量(吨)
	涉及
金额
(万元)
	媒体宣传(次)
	发放宣传材料(份)
	印发合理用药明白纸(张)
	指导培训(场次)
	指导
培训
(人次)

	
	
	
	
	出动监管执法人员(人次)
	检查生产经营主体(家次)
	发现质量安全问题(个)
	样品数(批次)
	不合格样品数(批次)
	样品数(批次)
	不合格样品数(批次)
	样品数(批次)
	不合格样品数(批次)
	
	
	
	
	
	
	
	
	

	蔬菜产品
	豇豆
	
	
	
	
	
	
	
	
	
	
	
	
	
	
	
	
	
	
	
	

	
	其它
蔬菜
	
	
	
	
	
	
	
	
	
	
	
	
	
	
	
	
	
	
	
	

	畜禽产品及水产品
	鸡蛋
	
	
	
	
	
	
	
	
	
	
	
	
	
	
	
	
	
	
	
	

	
	肉牛
肉羊
	
	
	
	
	
	
	
	
	
	
	
	
	
	
	
	
	
	
	
	

	
	其它
畜禽
	
	
	
	
	
	
	
	
	
	
	
	
	
	
	
	
	
	
	
	

	
	其它
水产品
	
	
	
	
	
	
	
	
	
	
	
	
	
	
	
	
	
	
	
	


附件4

XX年XX—XX月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现查处台账
	编号
	发现的问题
	发现时间
	发现方式
	查处进展情况
	是否移送司法
	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
公检法查处情况
	是否销号

	
	
	
	
	
	
	
	

	
	
	
	
	
	
	
	

	
	
	
	
	
	
	
	


说明：1．此台账只报送种植、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含农资。
　　　2．此表问题编号固定，每次报送前按照最新情况更新后整体报送。
　　　3．问题销号标准：不涉嫌犯罪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后，可以销号；涉嫌犯罪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后移送司法机关并确认接收的，可以销号，但要跟进填报公检法的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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